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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目的

為明確表達校務基金年度預算執行結果之財務狀況，並適切提供各項正確之數據資料，以供決策釐訂校務施政方針及管理，俾利各項校務之推展，進而提昇教學品質，提高營運績效，以因應高等教育發展趨勢，特制定本作業規範。

二、依據

（1） 會計法。
（2） 主計法規彙編。
（3） 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設置條例。
（4） 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。
（5） 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會計制度之一致規定。
（6） 公款支付時限及處理應行注意事項。
三、權責單位

主辦單位－會計室
其他單位－其他相關業務單位
四、作業內容

（1） 依現行頒佈實施之政府會計之各項基本法規、規則、準則、辦法及相關法規為各項公款收付之帳務處理。

（2） 帳務管理為會計事務重要之一環，包括(會計憑證之處理(記帳憑證之編製及核對)(會計簿籍之處理（序時帳簿、總帳、各明細分類帳、財產統制帳之登記、查對及清理）(會計報告之處理(日報、月報、年報之編報、查對、分析及解釋)(會計檔案之處理(完成公款付款程序之原始憑證、記帳憑證、會計報告及記載完畢之簿籍等）(檔案依序分類、整理、編號、裝訂成冊、存檔備查、歸檔前之保管。

（3） 會計月報，應由會計人員按月向學校公告之，但其中有應保守秘密之部分得不公告。各單位人員對前項公告有疑義時，得向會計人員查詢之。
五、注意事項

（1） 會計憑證關係現金、票據、證券之出納，非經主辦會計人員或其授權人之簽名或蓋章，不得為出納之執行。

（2） 非根據合法之憑證，不得造具記帳憑證；非根據合法之記帳憑證，不得記帳，但整理結算及結算後轉入帳目等事項無原始憑證者，不在此限。

（3） 各種會計報告表，應根據會計記錄編造，並使便於核對。

（4） 依規定不須送審之原始憑證及主要附件應附於記帳憑證之後，裝訂成冊。

（5） 傳票摘要是否簡明扼要並與相關原始憑證之內容相符，應歸屬之會計科目、子目是否適當。

（6） 傳票金額是否與相關原始憑證所載金額相符。

（7） 支出傳票之受款人是否與原始憑證之受款人相符，其不符者應查究其原因。

（8） 傳票及附件之有關人員簽名或蓋章是否齊全。

（9） 不以本位幣計算者，有否記明貨幣之種類、數目及折合率。

（10） 公款之支付是否確實依規定時限及處理辦法執行。

（11） 各類帳簿之記載是否與傳票相符，務求整潔、端正、過頁、結轉、劃線、註銷、錯誤更正是否依照規定辦理。

（12） 會計報告所列之內容、數據是否正確，編送相關主管機關（行政院、主計處、教育部、審計部）之期限是否符合規定。

（13） 各種會計報告或其他有關會計之資料，除法令規定或經主管機關核准有案者外，不得任意逕送任何機關、法人團體或私人。

（14） 各種對外會計報告，有否由機關長官及主辦會計人員簽名或蓋章，其有關各類主管或主辦人員之事務者，有否由該事務之主管或主辦人員會同簽名或蓋章。

（15） 預收及預付款項有否按期結轉，各科目之懸帳，已否作適當之處理，各種收入及費用帳目，期終結帳時應行調整者，有否調整，金額是否正確。

（16） 記帳憑證及單據於出納執行完畢後是否如期送回會計單位，送回時應查對相關憑證是否齊全、無缺，有否將收付日期及編號註記於傳票，以利查考。
（17） 會計檔案之裝訂、保管及存放地點是否安全妥善，保存年限是否符合規定，銷毀有否依照規定程序辦理。
（十八）各種會計報告、帳簿及重要備查簿與機器處理會計資料之貯存體暨處理手冊，自總決算公布或令行日起，至少保存10年。

六、工作流程圖

    流程圖如附。

七、相關表單

無。
八、參考資料

無。
帳務處理作業流程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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